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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服务的基本单元。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服务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，

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配套工程，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、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我省各级民

政部门积极践行“民政为民、民政爱民”理念，聚焦改善民生，深化改革创新，在“政社互动”、“减负

增效”、“三社联动”等方面成效显著，形成了“江苏名片”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在农村社区治理

方面，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，把农村社区治理服务和城市社区治理服务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考

核，取得一定成效。我省社区治理创新做法连续三届蝉联“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”榜首，先后获评

12个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（市、区）、16个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县（市、区）、5个全国农村幸福

社区建设示范单位、3个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，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。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了重要部署，我省各级民政部门将在党的十九届

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坚持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，进一

步理清工作思路，把握治理重点，持续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服务体系建设，努力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

序、绿色文明、创新包容、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。

优化农村社区治理体系。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完善以乡镇（街道）、农村社区党组织为

领导核心，基层政府为主导，村民委员会为基础，村民为主体，村务监督委员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

民合作经济组织、驻村单位、农村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村级治理架构，健全农村基

层党组织引导农村社区治理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。坚持农村社区治理“五优五实+”理念。指导各地因地

制宜地探索“五优五实+特色产业发展”“五优五实+脱贫攻坚”“五优五实+文化引领”“五优五实+三治

融合”“五优五实+互助合作”等治理模式，不断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共同发展。建强网格化治理机制，打造

“全要素”网格，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精细化、精准化。结合社区挂牌、社区“万能章”、示范创建等清理

整顿、专项整治工作，持续深化“政社互动”、社区“减负增效”工作，推动社区逐步回归自治服务本位。



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功能。按照省委省政府“十三五”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，大力加强

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。按照每百户 30平方米的国家新标准大力推进农村社区

综合服务中心建设。根据省委省政府苏北农房集中建设重点工作，在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按要求同步规划

建设村级综合服务设施。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体系，健全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三级基本公

共服务网络。各级民政部门主动对接政务服务“一张网”建设，全面推行“一门受理、一站式服务、全科

社工”。鼓励支持供销合作社、超市、电信、邮政、金融等各类市场主体设立农村社区服务站（点），满

足农民群众多层次、多样化生产生活需求。以民生需求为导向，以深入应用为重点，全面推广运行民政综

合业务信息平台，形成先进、高效、智能的民政工作管理和服务体系。推广虚拟养老院等“O2O”服务模式，

着力做强做实线下服务，依靠信息化平台，把线上的信息导流转变为线下的专业服务，双向打通，多维互

动。借鉴“互联网+”思维，打造“社区+”平台，整合救助、养老、防灾减灾、社会组织培育管理等各项

民政业务，提升农村社区综合服务水平。

提升村民自治水平。进一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，以促进小微权力透明运行、有效监

督为重心，以村务公开、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化、程序化、规范化建设为重点，着力健全民主选举、民主协

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制度机制。引导各级民政部门贯彻落实《江苏省实施〈村民委员会组

织法〉办法》《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配合组织部门研究制定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

主任“一肩挑”程序，推进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修订提炼传统文化、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村

（居）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，建立乡贤议事会、乡贤理事会、乡贤调解会等志愿服务组织，

探索推行“院落自治”“村民小组或自然村村民自治”等“微自治”形式，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会治理

末端延伸。

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引领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发展各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文化。健全农村社区现

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整合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学普及、体育健身等服务功能，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

中心，开辟群众文体活动广场，增强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实效。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，树立良好家风，反

对封建迷信，推进移风易俗，形成健康向上、开放包容、创新进取的社会风尚。积极发掘新乡贤文化、民

俗文化、地名文化、诚信文化等乡土文化资源，广泛开展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活动，形成农村社区文

化认同。培养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带头人，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文体活动，活跃农村居民业余文化生活。

强化农村社区治理保障措施。进一步建立健全省、市、县三级城乡社区建设联席会议制度，切实履行

民政部门在农村社区治理服务中的牵头职责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，

不断完善农村社区治理服务的制度设计、体系支撑、政策制定、机制建设，大力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服务的

法治化、标准化、专业化、智慧化、精准化水平。建立政府、社会多元化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，落实农村

社区基本运转经费。建立城乡社区建设引导资金逐年增长机制，用好引导资金、党组织为民服务资金等经

费。鼓励通过社会捐赠、设立社区基金会等方式，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向农村社区治理服务领域。

加强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，探索推行农村社区工作者职业化管理，建立和完善分类定级、薪酬动态调整、

绩效考核、奖惩晋升退出等管理机制。

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。结合苏北农房建设、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，研究制

定推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服务的工作意见，指导各地大力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指

导，不断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水平。大力开展乡镇服务能力试点，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评价体系作为标

准化课题研制，以标准化推动乡镇服务能力的提升完善。


